
        勞動事件法施行後的勞資糾紛新局 
 
勞動法將於 109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路，請各位會員注意相關規定。 

 
一、到底什麼是「勞動事件」呢？ 

只要是屬於「勞動事件」而衍生的權利義務爭議，都應透過勞動事件法所定的

程序來辦理。 

由於勞動事件法所訂定的一些程序，事實上是對勞方較為有利的，目的就是為

了讓經濟實力往往較為弱勢的勞方能減少訴訟障礙，進而提高爭取自身權利的

意願。相對而言，不按照法令規定來制定人事制度或管理員工的老闆們，未來

面臨到勞動調解或甚訴訟的機率也會隨之提高。 

例如雇主不當使用勞工的個人資料所導致的損害爭議等。此外，建教生、技術

生、見習生、工會或求職者遇到相關爭議時，也都能透過勞動事件法的程序來

提出訴求。 

 

二、增加雇主舉證責任 

大家應該多少都聽過「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這句話吧？ 

舉例而言，如果勞方要向雇主請求加班費時，就必須先證明自己有加班的事

實，再證明確實沒有領到該筆費用，在許多勞方無法取得出勤紀錄（或甚根本

沒記錄）與薪資單的情況下，就會提高了敗訴的可能。 

勞動事件法為了要解決這個現實上的問題，因此將許多舉證責任反轉到雇主身

上。 

 

三、強化保全程序 

勞方在訴訟前或訴訟中，為了避免訴求的事項在有判決結果需要執行的時候會

有困難，可向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禁止雇主處分財產，避免屆

時求償無門。 



 

四、勞動調解先行 

依照勞動事件法第 16 條規定，除非是性騷擾爭議、提起反訴或送達於他造之

通知書，應為公示送達或於外國送達者，否則勞方提告時都還是得先經過勞動

調解程序。 

有點類似仲裁的性質，也就是直接把爭議案件交給客觀第三方來判斷應如何處

理。 

 

五、減免勞方訴訟障礙 

裁判費也是會造成一些經濟上困難的勞方不願提告的其中一個原因。勞動事件

法第 12 條明訂了勞工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而提起訴

訟，可暫免徵收三分之二的裁判費。 

另外，勞動事件法對於弱勢勞工也有一些救助機制，依照第 14 條規定，如果

勞方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之特殊境遇家庭，可被視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而暫免徵收

訴訟費。 

 

六、管轄法院破除「以原就被」原則 

勞工提告時，可選擇以雇主所在地或勞務提供地為管轄法院。 

雇主提告時，被告（勞工）可聲請移送至其選定的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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